
 

 

 

 

 
 

 

 

 

 

香港公司財務報告豁免指引 

 

香港公司的董事必須在每個財政年度編制財務報表，並且財務報表必須經過

審計。如果公司是控股公司，則必須編制合併財務報表並包括所有子公司，

包括海外子公司。普遍適用的財務報告準則是模仿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 

 

編制財務報表時所採用的會計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私營

實體香港財務報告準則（HKFRS-PE）、《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框架》（SME-

FRF）  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  SME-FRS）、香港會計準則

（HKAS）和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布的解釋，統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HKFRS）。 財務報告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 IFRS） 幾乎相同。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小型公司或小型擔保公司、不屬公司集團成員的公

司以及屬合資格私人公司（或一組合資格私人公司）並有足够股東支持的公

司有資格根據 《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框架》（“ SME-FRF”）和《中小企業財務

報告標準》（“ SME-FRS”）（修訂版）爲 2014 年 3 月 3 日或之後開始的財

政年度編制財務報表，並有資格編制簡化董事報告。這種簡化的報告制度在

條例中被稱爲“報告豁免”。 

 

《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允許基於費用和給成員帶來的價值不成比例和可

能造成不必要的延遲爲由將子一個或多個公司排除在合併財務報表之外。此

除外條款是對《公司條例》中提及的除外條款的補充。 

 

然而，應該注意的是，報告豁免並不完全免除公司編制財務報表或聘請審計

師審計其財務報表的要求，而是意味著在這種情况下不需要在財務報表中披

露的某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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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編制財務報表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必須保存適當的會計記錄，每年編制財務

報表，並聘請審計師對財務報表進行審計及出具審計師意見。 

 

有關於《公司條例》中對該等規定的條文請參閱本指引之附件一； 

有關於香港公司註冊處官網常見問題之財務報告及報表釋義請參閱本指引之附件二。 

 

具體而言，香港公司的董事必須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的規定在每個財政年度結束時編制財務報

表。如公司為控股公司，除非該公司是其它公司部分擁有的子公司，且沒有成員要求編制合

併報表或所有成員書面同意不編制合併財務報表，否則必須編制合併財務報表. 

 

條例第 380（4）（b） 條要求每家根據條例編制財務報表的公司都必須遵守適用於財務報表

的會計準則。條例第 380（8） 條定義“會計準則”為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根據《公司（會計準

則（指定機構））規例》）發佈或指定的會計準則。 

 

二、 報告豁免 

 

香港會計準則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HKFRS） 是指由香港會計師公會 （HKICPA） 制定的一

套會計規則。該框架遵循自 2005 年 1 月起在香港應用的財務報告準則 （HKFRS）。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乃是基於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 （IASB） 下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爲模型

而編制。 

 

符合香港《公司條例》（簡稱“條例”）第 359 條規定的標準的公司有資格根據 《中小企業財

務報告框架》（“ SME-FRF”）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 SME-FRS”）（修訂版）爲 

2014 年 3 月 3 日或之後開始的財政年度編制財務報表，並符合資格編制簡化董事報告。這種

簡化的報告製度在條例中被稱為“報告豁免”。 

 

下列不屬於經營條例第 359（4） 條所列特定類型業務的公司可以的無需採取任何進一步行

動的情況下，即有資格獲得此報告豁免： 

1、 小型私人公司或小型擔保公司； 

2、  該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沒有任何附屬公司，也不是另一家香港註冊公司的附屬公司，

並且每個財政年度都得到股東的全力支持（第 359（1）（b） 條）； 

3、 該公司是一家合格的私營公司（或一個合格的私營公司集團）並獲得足夠的股東支持

（第 359（1）（c） 條和第 359（2）（c）（ii）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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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獲得報告豁免的公司 

 

以下類型的公司不符合公司條例下的報告豁免資格，因此不得根據 《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框架》

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 編制財務報表： 

1、  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獲授權經營銀行業務的公司； 

2、  通過貿易或業務方式（銀行業務除外）接受按利息或溢價償還的貸款的公司，但涉及發

行債券或其他證券的條款除外； 

3、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V 部獲發牌經營受規管業務的公司；或者 

4、  經營任何保險業務的公司，但不只是作爲代理人。 

 

包含上述業務類型公司的集團也沒有資格獲得報告豁免，因此無法根據《中小企業財務報告

框架》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編制合併財務報表。 

 

三、 符合采用《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資格之公司 

 

1、 符合條件的私人公司 

 

私人公司不得超過以下任何兩項： 

（1）  年收入總額 1 億港元 

（2）  報告期末總資產 1 億港元 

（3）  100 名員工 

 

符合上述三項標準的任何其中兩項的私人公司自動獲得報告豁免，可以根據《中小企業

財務報告框架》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 編制財務報表其年度財務報告。 

 

如果私人公司不符合上述標準，但符合下列條件中的任何一項，經會員批准後，仍有資

格按照 《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框架》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編制其年度財務報表： 

（1）  年總收入不超過港幣 2 億元 

（2） 報告期末總資產不超過 2 億港元 

（3） 不多於 200 名員工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可以召開成員大會，經由具備至少 75% 的投票權的股東通過一項

決議，即公司將屬於本財政年度的報告豁免範圍，並且沒人成員在會議上或以書面形式

提出反對。 

 

如果任何成員在會議上或在任何時候通過向公司發出書面通知表示反對，則該决議將被

否决，前提是在反對意見所涉及的財政年度結束前至少 6 個月發出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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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公司可以根據第 548（1） 條通過書面决議，該决議可以在不召開會議且無需任

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通過，屬於報告豁免。當所有符合條件的成員都表示同意時，書面

决議即通過（第 556（a）條）。 

 

2、 符合條件的私人公司集團 

 

（1） 集團中的每家公司都必須滿足小型私人公司或大型“合格”私人公司的規模測試；

和 

（2）  集團的總金額不得超過大型“合格”私營公司的 3 項規模測試中的 2 項。 

 

集團內的所有公司，以及集團的母公司，都必須獲得必要的股東批准（集團內屬於“小

型私營公司”類別的子公司除外）。 

 

3、 符合條件的擔保公司 

 

小型擔保有限公司的年總收入不得超過 2500 萬港元。它是一個組： 

（1）  集團中的每家公司都必須符合小型擔保有限公司的資格；和 

（2） 集團的年收入總額不得超過 2,500 萬港元。 

 

根據《公司條例》，擔保公司符合上述條件即可獲得報告豁免，不需要另行獲得成員的

批准。 

 

下表總結了符合簡化報告條件的各種測試： 

 

標準 小型私人公司或集團 小型擔保公司或集團 較大型私人公司或集團 

總收入 不多於港幣一億元 不多於港幣二千五百萬元 不多於港幣二億元 

總資產 不多於港幣一億元 不適用 不多於港幣二億元 

員工數目 不多於 100 個員工 不適用 不多於 200 個員工 

成員批准 不需要 不需要 
需要（75%股東同意，

並且沒有反對） 

 

註 1：必須滿足年總收入、總資產和員工數目三項定量測試中的兩項。 

 

就規模測試而言，年總收入和總資産是在年度財務報表中列示的數據。如果報告期短於或長

於一年，則一個財政年度的總收入金額將按比例計算，如同財政年度的長度為 12 個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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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總收入總額和總資產總額為消除集團內部交易和結額後之餘額。 

 

僱員人數是報告期內實體所僱用的平均人數（無論是全職還是兼職）。具體計算方法是將每

個日曆月末的僱員人數相加得出之總數除以報告期內的月數。 

 

一般來說，一家公司必須連續兩年通過規模測試才能在第三年獲得資格。同樣，一家公司通

常必須連續兩年未能通過測試才會於第三年失去資格。然而，前述年限規定不適用於集團收

購新子公司當年的財務報表。 

 

四、 豁免事項 

 

獲得豁免的事項如下所列： 

 

1、 不要求在董事報告中披露以下內容： 

（1）  業務審視（第 388（3）（a） 條） 

（2） 董事在使董事能夠通過收購股份或債券獲得利益的安排中的利益（《公司（董

事報告）規例》第 3（3A） 條）。 

（3） 捐贈（《公司（董事報告）規例》第 4（3） 條）。 

（4） 董事辭職或拒絕參選連任的理由（《公司（董事報告）規例》第 8（3） 條）。 

（5） 董事在公司的特定承諾（《公司（董事報告）規例》第 10(7) 條）訂立的重要

交易、安排或合同中的重大利益。 

2、  不要求財務報表“真實和公允”的反應財務狀況（第 380 （7）條） 

3、  不要求審計師對財務報表是否“真實和公允”反應公司財務狀況發表意見（第 406(1)(b) 

條） 

4、  不要求在財務報表中披露審計師的報酬（第 380（3） 條和附表 4 第 2 部分） 

5、  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第 381 條第（2）款），可以將子公司排除在合併財務報表之外 

6、 不要求在財務報表附註中披露董事在公司簽訂的重要交易、安排或合同中的重大利益

（《公司（披露董事利益信息）條例》第 23 條）。 

 

如果合資格的公司不根據《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框架》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 編制財務

報表，則它必須編制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或指定的另一會計準則體系的財務報表，例如

完整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會計準則，如妥為遵守，旨在使財務報表真實及公允的反應公

司財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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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香港公司 

 

對於在香港登記的外國公司，即非香港公司（俗稱分公司）而言，除了受公司註冊地法律及

其章程細則的任何具體規定之限制，這些公司在滿足與條例第 359 條對香港註冊公司所定相

同的要求時，也有資格根據 《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框架》和《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標準》（修訂

版）編制財務報告。 

 

另，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實務說明第 900 項（經修訂）： 

1、  包括非香港法人團體在內的團體有資格獲得報告豁免，因此如果它們符合報告豁免的資

格標準，則可以使用中小企業財務報告框架和財務報告準則進行財務報告；和 

2、  如果所有成員在財政年度結束前書面同意，實體的部分擁有的子公司現在可以免於編制

合併財務報表。 

 

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煩請您瀏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

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Signal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https://www.kaizencpa.com/cht/
mailto:info@kaizen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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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司條例》（第 622 章）節選 

 

條號 條文 

367 財政年度 

 

(1)   公司在本條開始實施後的首個財政年度，於其首個會計參照期的首日開始，而終結日

期為 —— (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39 條修訂 ) 

(a)  ( 除 (b) 段另有規定外 ) 該期間的最後一日；或 

(b)  董事指明的另一日期，而該另一日期須為該期間終結時之前或之後 7 日內的日

期。 (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39 條修訂 ) 

(2)  公司的其後每個財政年度，於緊接對上的財政年度終結後的日期開始，而終結日期為 

—— (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39 條修訂 ) 

(a)  ( 除 (b) 段另有規定外 ) 緊接用以定出對上的財政年度的會計參照期之後的一個

會計參照期的最後一日；或 

(b)  董事指明的另一日期，而該另一日期須為該期間終結時之前或之後 7 日內的日

期。 (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39 條修訂 ) 

(3)  如企業不是公司，而該企業的章程或設立該企業所根據的法律規定該企業須就某期間 

( 不論該期間是否一年 ) 擬備損益表，則在本條例中提述其財政年度，即提述該期間。 

(4)  公司的董事須確使該公司的每一間附屬企業的財政年度，均與該公司的財政年度同

步，但如董事認為有良好理由不使該等財政年度同步，則不在此限。 

(5)  在本條中 —— 

企業 (undertaking) 指 —— 

(a)  法人團體； 

(b)  合夥；或 

(c)  經營 ( 不論是否為牟利 ) 某行業或業務的不屬法團的組織。 

 

373 公司須備存會計記錄 

 

(1)  公司須備存符合第 (2) 及 (3) 款的會計紀錄。 

(2)  會計紀錄須足以 —— 

(a)  顯示及解釋公司的交易； 

(b)  以合理的準確度，在任何時間披露公司的財務狀況及財務表現；及 

(c)  使董事能夠確保財務報表符合本條例。 

(3)  會計紀錄尤其須載有 —— 

(a)  公司所有收支款項的每日記項，及該等收支所關乎的事宜；及 

(b)  公司的資產及債務的紀錄。 

(4)  如第 (1) 款不就公司的附屬企業而適用，該公司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使該附屬企

業備存會計紀錄，該等會計紀錄須足以使該公司的董事能夠確保根據第 4 分部第 3 次

分部須擬備的財務報表符合本條例。 

(5)  公司的董事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第 (1) 或 (4)款獲遵守，即屬犯罪，可處罰

款 $300,000。 

(6)  公司的董事故意沒有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第 (1) 或(4) 款獲遵守，即屬犯罪，可

處罰款 $300,000 及監禁 12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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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凡某人被控犯第 (5) 款所訂罪行，如確立該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而又確實相信，有勝任

而可靠的人 —— 

(a)  已獲委以確保第 (1) 或 (4) 款 ( 視屬何情況而定 ) 獲遵守的責任；及 

(b)  能夠執行該責任，即屬免責辯護。 

 

379 董事須擬備財務報表 

 

(1)  除第 (2) 款另有規定外，公司的董事須就每個財政年度擬備符合第 380 及 383 條的報

表。 

(2)  除第 (3A) 款另有規定外，如在有關的財政年度終結時，公司是控權公司，則董事須以

就該財政年度擬備符合第 380、 381 及 383 條的綜合報表代替。 

(3)  如有以下情況，第 (3A) 款適用 —— (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42 條修訂 ) 

(a)  在有關財政年度終結時，公司是另一法人團體的全資附屬公司； (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42 條代替 ) 

(b) 以下情況 —— 

(i)  在有關財政年度終結時，公司是另一法人團體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ii)  在該財政年度終結前最少 6 個月，董事以書面方式告知成員他們擬不就該

財政年度擬備綜合報表，而該通知不關乎任何其他財政年度；及 

(iii)  直至該財政年度終結前 3 個月的日期，沒有成員藉以下方式回應該通知：

向董事提出書面要求，要求就該財政年度擬備綜合報表；或 

(c)  以下情況 —— 

(i) 在有關財政年度終結時，公司是另一法人團體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及 

(ii) 在該財政年度終結前，所有成員均以書面同意不就該財政年度擬備綜合報

表，而該同意不關最後更新日期經核證文本乎任何其他財政年度。 (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42 條增補 ) 

(3A)  如 —— 

(a)  本款因第 (3)(a) 款而適用 —— 董事須就有關財政年度擬備 —— 

(i)  符合第 380 及 383 條的報表；或 

(ii)  符合第 380、 381 及 383 條的綜合報表；或 

(b)  本 款 因 第 (3)(b) 或 (c) 款 而 適 用 —— 董 事 須 就 有關財政年度擬備符合第 

380 及 383 條的報表。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42 條增補 ) 

(4)  如就根據第 429 條在成員大會上提交公司省覽、根據第 430 條送交成員或由該公司以

其他方式傳閱、發布或發出的財務報表的文本而言，該公司的董事沒有採取一切合理

步驟，以確使第 (1)、 (2) 或 (3A) 款獲遵守，有關董事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300,000。 

(5)  如就根據第 429 條在成員大會上提交公司省覽、根據第 430 條送交成員或由該公司以

其他方式傳閱、發布或發出的財務報表的文本而言，該公司的董事故意沒有採取一切

合理步驟，以確使第  (1)、  (2) 或  (3A) 款獲遵守，有關董事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300,000 及監禁 12 個月。 

(6)  凡某人被控犯第 (4) 款所訂罪行，如確立該人有合理理由相信，而又確實相信，有勝任

而可靠的人 —— 

(a)  已獲委以確保第 (1)、 (2) 或 (3A) 款 ( 視屬何情況而定 )獲遵守的責任；及 

(b)  能夠執行該責任，即屬免責辯護。 

( 由 2018 年第 35 號第 42 條修訂 ) 

 



香港公司財務報表豁免指引 

 

 

Copyright 版權所有 ©  2002-2022 Kaizen 啓源                www.kaizencpa.com  9 

 

394 須就每個財政年度委任核數師 

 

(1)  須就公司的每個財政年度委任核數師。 

(2)  核數師只可根據本次分部委任。 

 

395 由董事委任首任核數師 

 

(1)  本條適用於以下公司 —— 

(a)  根據本條例組成及註冊的公司；及 

(b)  按根據附表 11 或憑藉《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23 條具有持續效力的

《前身條例》的條文組成及註冊的公司。 

(2)  如公司須按照第 610 條，就其首個財政年度舉行周年成員大會，則董事可在該大會之

前的任何時間，就該首個財政年度委任該公司的核數師。 

(3)  如公司憑藉第 612(1) 或 (2) 條，而無須按照第 610 條就其首個財政年度舉行周年成員

大會，則董事可在下一個財政年度的委任期之前的任何時間，就該首個財政年度委任

該公司的核數師。 

 

405 核數師擬備報告的職責 

 

公司的核數師須就符合以下說明的、由董事擬備的財務報表，擬備一份向成員提交的報告︰

在該核數師任內，該報表的文本根據第 429 條在成員大會上提交公司省覽、根據第 430 條送

交成員，或由該公司以其他方式傳閱、發布或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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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香港公司註冊處官網常見問題之釋義 

 

序號 (III) 財務報表及報告 

11 新條例下財務報表的一般規定為何？ 

 

 

一般規定如下： 

 

• 公司的董事須就每個財政年度擬備符合第 380 及 383 條規定的財務報表(第 379(1)

條)； 

 

• 如在有關的財政年度終結時，公司是控權公司，則須擬備綜合財務報表而非財務報

表，除非該公司是非全資附屬公司，而該公司並沒有成員要求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或所

有成員均以書面同意不擬備綜合財務報表(第 379(2)、379(3)(b)、(c)及 379(3A)(b)

條)； 

 

• 如有關公司是非全資附屬公司，而該公司並沒有成員要求擬備綜合財務報表或所有成

員均以書面同意不擬備綜合財務報表，該公司便須擬備其公司本身的財務報表 (第

379(1)、379(3)(b)、(c)及 379(3A)(b)條)； 

 

• 如有關公司是全資附屬公司，該公司須擬備其公司本身的財務報表或綜合財務報表

(第 379(3)(a)及 379(3A)(a)條)； 

 

• 除獲准的例外情況外，綜合財務報表須涵蓋公司的所有附屬企業 (第 381 條)； 

 

• 除非公司在提交報告方面獲豁免，否則財務報表須真實而中肯地反映公司的財務狀況

及財務表現 (第 380(1)、(2)、(7)條)； 

 

• 財務報表須符合： 

o 附表 4 的會計披露規定 (第 380(3)條)； 

o 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或指明適用的會計準則(第 357(1)、380(4)條及第 622C

章《公司(會計準則(訂明團體)規例》)； 

 

• 財務報表的附註須載有第 622G 章《公司(披露董事利益資料)規例》(下稱「第 622G

章」)所訂明的資料(第 383 條)；及 

 

• 財務報表須經審核(第 405 條)。 

 

其他規定是有關提交、送交、發布(第 429 至 432 及 436 條)及自發修改財務報表 (第 449 條

及第 622F 章《公司(修改財務報表及報告)規例》)。 

上述規定不適用於不活動公司(第 447 條)。 

 

（公司註冊處 - 常見問題 - 公司條例 - 帳目及審計 (cr.gov.hk)） 

https://www.cr.gov.hk/tc/faq/companies-ordinance/co-account-audit.htm#03
https://www.cr.gov.hk/tc/faq/companies-ordinance/co-account-audit.htm

